桂会协〔2010〕42 号

关于举办会计师事务所新业务发展
专题研讨班的通知
各会计师事务所：

为全面推动我区注册会计师行业做大做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稳抓机遇，不断拓展新业务领域，实现行业发展目标，并结合我区实际情况，探索开辟适应于我区注册会计师行业新业务发展的合理模式，我会将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9〕56号）为指导精神，举办一期会计师事务所新业务发展专题研讨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与师资
培训内容：注册会计师行业新业务拓展整体规划与方法引领、新业务市场开发、管理咨询实务与案例研究
培训师资：中注协、中央财大、淅江慈溪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专家
二、培训对象

各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含分所所长）。
三、培训时间与培训地点
培训时间：2010年7月6日至8日上午；请于7月5日下午报到。
培训地点：南宁桃源饭店（南宁市桃源路74号）；
四、培训费按有关规定收取，每人200元（报到时现金支付）；住宿费自理，每人每天95元。

五、其他事项

请各会计师事务所安排所长及副所长参加此次培训(含分所所长)，此外，在培训期间将安排分组讨论，内容为事务所新业务拓展及内部治理，请各参加培训人员就该论题做好准备，并于6月20日前将培训班报名表（见附表）传真至我会，联系人：狄熳、覃庆珍；电话：0771-2863115；传真电话：0771-5329100。

    附：会计师事务所新业务发展研讨班报名表
二○一○年六月一日
附件：

会计师事务所新业务开发研讨班报名表
	序号
	姓名
	执业证书编号
	性别
	职务
	手机号码
	是否住宿

	　
	　
	　
	　
	　
	　
	　

	　
	　
	　
	　
	　
	　
	　

	　
	　
	　
	　
	　
	　
	　

	　
	　
	　
	　
	　
	　
	　

	　
	　
	　
	　
	　
	　
	　

	　
	　
	　
	　
	　
	　
	　

	　
	　
	　
	　
	　
	　
	　

	　
	　
	　
	　
	　
	　
	　

	　
	　
	　
	　
	　
	　
	　

	　
	　
	　
	　
	　
	　
	　


事务所名称:
主题词：举办
研讨班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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